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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中隐藏的一
个“陷阱”

二手房交易时除少数买家用
全款购房外，多数买家是要申请
银行贷款的。一般而言，贷款申
请 都 比 较 顺 利 ， 但 凡 事 都 有 例
外，有时，买家的贷款申请因各
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不被银行批准。

很多卖家可能从未想到过会
出现这样的问题，当问题真的出
现时，一些卖家可能会这样想：
既然贷款没通过，要么买方拿全
款出来继续履行，要么对方承担
责任支付违约金，然后双方解除

合同，自己再另找买家。但很多
时候，卖家的这种想法属于一厢
情愿，因为双方签订的二手房买
卖合同条款可能并不支持这种主
张。

一般情况下，除非卖家在签
订合同时有特别要求，否则，中
介所提供的合同文本对贷款的约
定是这样的：“买方向一家银行申
请贷款未获批准或未足额获批 ，
可以再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直
到贷款批准为止，其间产生的费
用由买家承担。”仔细审视这个
条款，可以读出其中所包含的意
义 ：“ 向 一 家 银 行 贷 款 没 被 批
准，不代表向其他银行申请也不
被批准，所以如果第一次贷款申
请被银行拒了，那就换家银行来
第二次，如果第二次还被拒，就

再向第三家银行申请，至于究竟
可以申请多少次，在理论上有多
少银行就可以有多少次。如此，
你才会突然醒悟自己似乎遇到了
麻烦。

需要说明的是，银行不批贷
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买家的
资质或信用存在问题，也可能纯
粹是银行内部的原因，比如额度
比较紧张等。如果仅仅因为某家
银行的问题，那么，只要换家银
行即可，但如果是购房人自身因
失信上了信用“黑名单”，那就会
走进死胡同，不管换哪家银行都
不能获得贷款。

一次贷款程序并非确
定的获贷时间

在二手房买卖交易中，很少
有卖家会在签约时注意到协议中
存在这样一项买家可以“一直贷
下 去 ” 的 条 款 ， 他 们 认 知 中 关
于 贷 款 所 需 要 的 时 间 ， 大 多 是
通 过 中 介 的 口 头 介 绍 获 得 的 ，
把 通 常 情 况 下 的 一 次 贷 款 程序
当作确切的时间，但是，当贷款
因各种原因受阻时，矛盾和纠纷
就会产生。

很多人卖房是因为急等着钱
用，比如先把原住房卖掉，然后
赶紧拿这钱去买新房，这之间实
际上形成了一种连环交易。当出
现意外无法在原定的时间内拿到
贷款，买家通常会选择“继续向
下一家银行贷款”，有时候，买家
自身的资质有问题，贷款获批的
可能性本来就不高，但买家仍可
能会坚持换银行申请贷款以拖时
间，让着急的卖家让步。

作为卖家，当第一次贷款不
成，第二次贷款又受阻，而买家

还想继续换银行申请贷款时，很
多卖家可能不愿意再配合了，这
是发生纠纷和诉讼的主要原因。

此时，如果买卖双方所签订
的协议里有可以“一直贷下去”
的条款，事情就会非常棘手。有
人因急于用钱而卖房，但买家多
次贷款不成，卖家就想赶紧解约
另寻买家，但拿合同一看，卖方
有义务继续配合对方办理贷款，
除非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买家的
资质有硬伤，在任何银行都不可
能获批”，否则，真的会陷于其中
难以脱身。

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卖家
往往会强调“我急着用钱”“这种
约定我当初不知道、中介没有讲
清”“当初说好的只要多少天就能
拿贷款”等等，但这些说法基本
上是无法推翻书面条款的，毕竟
文字就在那里，你的签字也在那
里！

卖家如何防止出现
“一直贷下去”问题

实 际 上 ， 要 预 防 出 现 这 种
“一直贷下去”问题并不难：如果
卖 家 对 贷 款 支 付 时 间 有 较 强 期
待，最好在合同中明确贷款次数
限制或贷款时间限制，比如“贷
款最多不超过两次”“第一次贷款
不成要在多少天内将贷款手续提
交到第二家银行”“多长时间内卖
家不能收到贷款买家有义务自筹
款项支付余款”等这类限制性约
定。如果事先有这类明确约定，
买家即使一时无法贷款，也可以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先 解 决 卖 家 的 问
题，买家实在没办法解决的，至
少卖家可以依合同到法院起诉且
能轻松胜诉。

二手房交易二手房交易
谨防谨防““一直贷下去一直贷下去””的陷阱的陷阱

北仑某模具厂因经营不善，
拖欠张某等 20 名工人共计 41 万余
元工薪。上月初，20 名工人向当
地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同时
要求查封该厂的 27 台机器设备。
之后，劳动部门依法向法院提请
财产保全。

北仑法院受理此案，执行法
官前往该模具厂查封机器。由于
模具厂经营者李某现负债累累，
无力继续经营，唯一可行的解决
方法就是变卖仅剩的 27 台机器设
备。但拍卖变现不仅需要时间，
而且由于这些机器专业性较强且
较为老旧，极易造成流拍。

执行法官了解到，李某本人
曾联系有意向购买这批设备的同
行，对方愿出价 40 余万元买下。
但由于交易双方都担心变卖过程
出现变故，最终没有成交。执行
法官分析后认为，在法院的监督
下，让李某通过自身渠道自行变
卖，交易就可能成功。

接着，执行法官又向工人们
详细介绍了让李某自行变卖机器的

可行性和有利之处，得到了他们的
认可。

变卖方案确定后，买家怎么
付钱、工人如何领款又成为一个
现实问题。执行法官提议由买家
将 钱 汇 入 法 院 后 ， 工 人 提 出 申
请，法院解封后买家再把机器拉
走，但工人和买家又担心负债累
累的模具厂可能还有其他涉诉案
件，这种非司法拍卖交易行为存
在一定的风险。执行法官灵机一
动，想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原始的
交 易 方 法 ， 一 手 交 钱 ， 一 手 交
货，即买家在现场用现金交易，
现金清点完成后，由工人共同监
管并当场申请解封，法官办完解
封手续后，买家将机器拉走，随
后现场发放工资款。

当天早上，买家带着几十捆沉
甸甸的现金来到模具厂，在工人、
模具厂经营人员、买家的共同参
与、相互监督下，双方完成了全部
交易、解封等程序，20名工人在当
天 拿 到 了 全 部 工 资 款 。

（黄浩 沃超宇）

北仑法院巧妙处置一起欠薪案

义乌的傅某因与东阳某物流公司
产生合同纠纷，2009年年底被宁波海
事法院判决向对方支付货物损失费、
诉讼费等损失共 130万余元。判决生
效后，傅某以种种借口拖欠，而且玩
起了“躲猫猫”。

2010 年，海事法院查封了傅某
的两处房地产，由于该房地产为集
体土地性质，无法处置，该案按程
序终结执行。之后，根据申请执行
人提供的线索，法院依法续封了傅
某共有的不动产。该不动产被地方
建设征用拆除后，法院多次与傅某
联系，均被其拒绝。2017 年 7 月，
法院正式将傅某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名 单 ， 并 决 定 对 傅 某 实 施 司 法 拘
留，傅某要求和解，并当场支付了
20 万元执行款，同时承诺分期支付
执行款。据此，法院决定不再对其
实施司法拘留。

傅某在支付了 20 万元后，不再
履行和解协议确定的法定义务。去
年 8月，海事法院对傅某采取网上布
控措施。一个月后，申请执行人发现
傅某有四间五层自建房，向法院提出
强制执行申请。法院依法向傅某发出
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但傅某
仍置之不理。

海事法院认为，傅某的行为已
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今
年春节前，傅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傅
某及其家人被迫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按协议支付了 45 万元
执行款，余下款项由房产作抵押，申
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交了谅解书。

5 月 27 日，鄞州区人民法院以
傅某犯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并
根据此案具体情况，判处傅某有期
徒刑 1 年，缓刑 2 年。

（王舜毕）

“老赖”逃债整十年
遭受刑罚仍还钱

阿伟经常去张海开的健身房锻
炼，一来二去便熟识了。一天，两
人 在 闲 聊 时 ， 张 海 提 到 网 红 项 目

“丧茶”很赚钱，阿伟立即表示愿意
一起投资。之后，阿伟出资 12 万
元 ， 两 人 签 订 了 《投 资 合 作 协 议
书》，双方约定由张海经营，但没有
就该项目单独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不久，张海又向阿伟介绍了一
个健身项目“铁拳”，阿伟又动了
心，准备投资 30 万元，当天，张海
就把 8 万元转给了对方。

没过多久，“丧茶”项目就经营
不下去了，阿伟开口向张海追讨当
初的 12 万元投资款，但遭到拒绝，
阿伟遂诉至法院。

庭审时，双方对张海给付阿伟
的 8 万元钱款的性质产生了争议：
张海称 8 万元是经双方协商后，阿
伟退出“丧茶”项目的全部款项；
而 阿 伟 则 认 为 这 是 自 己 投 资 “ 铁
拳”项目的两年预分红。

法院经审查认为，合伙人应当
按照 《投资合作协议书》 约定的出
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
务。本案中的原告阿伟认为 8万元是
自己投资“铁拳”项目的两年预分
红，但未能就此进行举证，因此，该
款项应认定为张海退还给他的投资
款。另一方面，被告张海在抗辩时
称，双方曾达成退还 8万元后双方两
清的退伙协议，也未能就此举证，且
阿伟对此不予认可，故对该项抗辩意
见不予采纳。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张

海应退还阿伟剩余投资款 4 万元。

【说法】
与人合伙经营项目，除非双方

事先有约定，否则，在项目开始后
是不能退伙的。在本案中，阿伟投
资的项目虽然失败，但其毕竟“全
身而退”了，避免了一般投资失败
导致投资款损失的结果，总结原
因，关键在于双方签订的 《投资合
作协议书》 中规定，“合同满一年
后，若阿伟对项目回报不满意可要
求退还投资本金”，这样白纸黑字的
约定，对阿伟拿回投资款至关重要。

合伙投资，充满了各种不确定
性，如果想避免风险，做到进退自
如，需要在双方签订协议时有所防
范。

首先，双方应约定合伙的项目
规范并形成书面协议，明确项目内
容、各自分工、分红计算和发放方
式，甚至明确合伙不成后退伙、解
散的程序如何启动等要素。

其次，双方应书面约定明确的
合伙期限。投资总是要求落地见效
的，无限期的合伙等于打水漂，约
定合伙期限就能够有效避免“分红
不见面，退伙无期限，回报不如
意，期待下一年”的窘境。

最后，还要书面约定具体的退
伙、解散事由，以及合伙投资目的
无法实现的处理办法。为有效避免
散伙给项目造成不利影响，先小人
后君子十分必要。 （项衫萱）

合伙投资项目失败
协议明确避免亏损

■法眼观潮 朱泽军

去年年初，退休在家的谢女
士经人介绍，向某财富公司汇去
100 多万元钱款，购买一款一年
期理财产品。但到期后，对方未
按约返还投资本金，信誓旦旦的
介绍人也失联了。近日，谢女
士 来 到 法 院 ， 欲 起 诉 收 款 人 。
她向法院提供了 A 城市资产财富
公司推销理财产品的广告、她
与 B 城市资产财富公司就该理财
产品所签订的相关合同、将理
财款汇入 C 城市资产财富公司
的凭据。法院接待人员在对这
些材料分析后认为，谢女士很可
能被“套路”了。因为谢女士如
果向 A 城市资产财富公司索款，
该公司会说，其并未与谢女士签
过合同，也没收过她的钱；如果
向 B 城市资产财富公司主张权
利，该公司则会辩解，本公司也
没收过谢女士的钱；如果向收款
的 C城市资产财富公司要钱，该
公司很可能实际上是一家“无财

产可供执行”的“空壳公司”。
当下，不少人热衷投资理

财，但投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必须擦亮双眼，否则很可能全盘
皆输。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不法
分子以投资为幌子，采用各种诈
骗、欺诈手法，骗取钱财。其中
常见的“套路”就是利用几个名
称差不多的公司做文章，先让有
影响、有经济实力的单位铺天盖
地做广告，实际发生交易的 （钱
款汇入单位） 却是另一家。打广
告与收款的单位，其名称往往只
一两个字之差，这小小的差别，
在法律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独立
经济体。谢女士钱款被骗，便是
其中典型例子。又如，有人通过
非法集资骗取钱财，开始时会

“按时足额”兑现承诺的利率，
以引诱更多人参与。此外，一些
不法分子为宣传某个“项目”，
多打着有某某领导背景、某某著
名企业家参与的旗号，发动更多
的人为其欺诈吆喝。

谨防被欺诈，重要的是保持

清醒头脑，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的
“高额回报”项目，要对照银行
贷款利率和普通金融产品的回报
率，看是否存在虚高宣传。同
时，要利用政府网站、工商登记
资料等，查询对方主体资格是否
合法；其所从事的相应活动，是

否获得相关批准；有无实体项
目；集资款是用于实体经营项
目，还是投向不明；获取利润的
途径是什么，等等。此外，可向
懂行的专业人士请教，审慎决
策。总之，投资必须多留心眼，
以避免遭受损失和欺骗。

投资理财 谨防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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